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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有關地質法規定之地質敏成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

估，涉及土地開發行為計畫變更或補辦合法化時之辦理方

式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 。

說明:

一 、 依據本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05年5月 25 日「地質敏成區基地

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審查事宜研商會議」會議決議續

辨 。

二 、有關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於計畫(如水土保持計畫或建築許

可)核定時，非屬地質敏成區，於核定後(如施工期間 ) ，始

經公告為地質敏J武區，其遇有變更設計時，辦理地質敏成

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之方式說明如次:

( 一 ) 查法務部103年8月 27 日法律字第 10303509850號書函

見解，地質法之「申請土地開發前」靜、指「申請之行

政程序終結前 J '故行政程序終結前，遇有地質敏成

區者，原則上即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

。

( 二)有關地質法要求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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